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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割及对价支付

１

、双方应在《资产置换协议》生效后立即着手办理相关资产的交割手续，具体包括：

（

１

）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从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名下过户到舜元地产名下的全部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２

）舜元地产向黄平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交付拟置出资产；

（

３

）舜元地产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登记手续，将非公开

发行的股份登记至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名下。

２

、在交割时，双方应办理如下文件资料的移交手续：

（

１

）拟置出资产正常经营所需的或与拟置出资产有关的财务会计记录、运营数据、技术资料等文件；

（

２

）与拟置出资产有关的舜元地产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和协议文本；

３

、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应妥善保管舜元地产移交给晨光稀土全体股东的文件资料，对该等资料舜元地产有权

查询、复制。

４

、双方应在交割日签署交割确认函，确认交割的具体事项。

５

、拟置出资产、用于置换的拟注入资产应被视为在交割日交付（无论拟置出资产应当办理的过户手续或用于

置换的拟注入资产应当办理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何时完成）。

（

１

）上市公司享有用于置换的拟注入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承担用于置换的拟注入资产的风险

及其相关的一切责任和义务；

（

２

） 黄平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享有拟置出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承担拟置出资产的风险及其相关

的一切责任和义务。 若因拟置出资产中的相关负债无法置出或交割日后出现基于上市公司交割日前的行为而导

致的或有负债，最终使上市公司承担了任何责任和义务，资产承接方将以现金方式对上市公司予以全额补偿。

６

、如拟置出资产、用于置换的拟注入资产的任何资产、权益或负债交割应取得或完成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或第

三方的批准、同意、许可、确认、豁免、过户或变更登记手续，双方应尽快取得或完成该等手续。 如该等手续在交割

日未能完成的：

（

１

）上市公司应代表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并为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利益继续持有拟置出资产及其权益和负债，直

至该等资产及其权益和负债可以按照《资产置换协议》的规定合法有效、完全地转移给黄平或其指定的第三方；

（

２

）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应代表上市公司并为上市公司利益继续持有用于置换的拟注入资产及其相关权益，直

至该等权益可以按照《资产置换协议》的规定合法有效、完全地转移给上市公司。

７

、自交割日起，上市公司拥有或有权使用的、与拟置出资产有关的知识产权随拟置出资产同时转让给黄平或

其指定的第三方。

８

、上市公司应协助黄平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办理与拟置出资产有关的政府主管部门授予的权利证书、许可证

等文件的变更手续（如涉及）。

（七）生效条件

《资产置换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１

、舜元地产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且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２

、红石创投、包钢稀土、沃本新材、虔盛创投、宏腾投资、伟创富通依据其各自章程规定履行完全部为签署本

协议而需履行的内部决策批准程序；

３

、舜元地产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增持舜元地

产股份而需要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上市公司与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即黄平、红石创投、包钢稀土、沃本新材、虔盛创投、宏腾投

资、赵平华、伟创富通、黄建荣、王为签署了《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与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之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交易标的

晨光稀土全体股东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晨光稀土股份。前述股份为晨光稀土

１００％

的股份扣除晨

光稀土全体股东在资产置换中用于置换的晨光稀土股份外的剩余股份。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舜元地产以拟置出资产与晨光稀土全体股东持有的拟注入资产进行置换， 拟置出资产由黄平或其指定的第

三方承接；与资产置换同时，舜元地产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晨光稀土剩余股份。

（三）损益归属期间的损益归属

除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发生的成本支出或应承担的税费外， 晨光稀土在损益归属期间运营所产生的盈利

由上市公司享有， 运营所产生的亏损由晨光稀土全体股东按其对晨光稀土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补偿。 双方约

定，在损益归属期间对晨光稀土不实施分红。

双方认可前述损益归属期间的损益及数额应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确认。

（四）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关于拟注入资产评估报告和舜元地产评

估报告为依据，以拟注入资产评估值与舜元地产评估值扣除母公司货币资金

５

，

５１７

，

３７４．８２

元的差额为准。

上市公司应按以下方式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发行股份以支付对价：

１

、上市公司将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合计约

８２

，

２２１．２０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相关议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舜元地产股票自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起被交易所暂停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以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

４．４４５

元

／

股为基础， 考虑到拟与本次重组同步进行的股改过程中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因素后，最

终确定为

３．８０

元

／

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的过渡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的股份的价格和数量将按照深交所的有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３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方式为：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

交易价格

÷ ３．８０

元

／

股

如按照上述公式计算后所能换取的上市公司股份数不为整数时， 则对于不足一股的余股按照四舍五入的原

则取整处理。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４９４２３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拟注入资产截至基准日的评估值

为

３３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作为认购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对价的交易标的价值为

３１２

，

４４０．５７

万元。 据此，交易双

方同意并确认交易标的的收购价格为

３１２

，

４４０．５７

万元。

根据上述约定的计算方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３．８０

元

／

股，则上市公司本次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发

行的总股份数量为

８２

，

２２１．２０

万股，其中向黄平发行

４７

，

８９３．８５

万股，向红石创投发行

１０

，

２７７．６５

万股，向包钢稀土发

行

７

，

６０５．４６

万股，向沃本新材发行

４

，

９３３．２７

万股，向虔盛创投发行

３

，

６５０．６２

万股，向宏腾投资发行

２

，

４６６．６４

万股，向

赵平华发行

１

，

９３２．２０

万股，向伟创富通发行

１

，

６４４．４２

万股，向黄建荣发行

１

，

０６８．８８

万股，向王为发行

７４８．２１

万股。

（五）生效条件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１

、舜元地产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且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２

、红石创投、包钢稀土、沃本新材、虔盛创投、宏腾投资、伟创富通依据其各自章程规定履行完全部为签署本

协议而需履行的内部决策批准程序；

３

、舜元地产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增持舜元地

产股份而需要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五、《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上市公司与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盈利预测及补偿方案及实施

１．

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确认并承诺， 晨光稀土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度合并报表口径下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测数（以下简称“净利润预测数”或“预测净利润数”）分别为：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

３０

，

３９０．２８ ３８

，

９７０．４６ ４２

，

６４１．８３

２．

双方同意由注册会计师分别于三个会计年度内任一会计年度结束后对晨光稀土实际净利润数予以核

算， 并将晨光稀土实际净利润数与上述表格中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承诺的对应会计年度净利润预测数

的差额予以审核，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３．

若经注册会计师审核确认，晨光稀土在三个会计年度内任一会计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即合并报表口径

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未能达到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承

诺的对应会计年度净利润预测数，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将以股份方式对舜元地产进行补偿，具体补偿的

计算方式如下：

每年补偿股份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份总数

÷

预测年度内净利润预测数总额

－

已补偿股份数量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上述补偿实施日，若上市公司以转增或送股的方式进行分配的，其补偿的

股份数量应调整为：上式中计算的补偿股份数

×

（

１＋

转增或送股比例）。

４．

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各自需补偿的股份数量按其对应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比例

分担确定，具体计算公式为：

黄平每年补偿股份数

＝

黄平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

／

（黄平及沃本新材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份数量）

×

应补偿股份数；

沃本新材每年补偿股份数

＝

沃本新材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

／

（黄平及沃本新材认购的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份数量）

×

应补偿股份数；

５．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若出现上述第

３

项规定的情形，上市公司应召开董事会会议，计算相关方应补

偿的股份数量，在董事会决议日后

３

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方持有的该等数量股票划转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

股票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进行锁定，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在逐年补偿

的情况下，如依据上述计算方式计算出来的某一年结果为负数或零，当年补偿股份数按零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

不冲回。

６．

黄平承诺并确认， 如果黄平及沃本新材届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足以完全履行 《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项下的补偿义务的，则不足部分由黄平以现金从二级市场上购买上市公司相应的股份予以补偿，黄平及沃本

新材补偿股份数合计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晨光稀土全体股东认购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总数 （包括转增

或送股的股份）为上限。

７．

在三个会计年度届满，经确定应补偿股份数量并完成锁定手续后，上市公司应在两个月内就锁定股份的

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相关议案（以下简称“股份回购议案”）召开股东大会。

８．

如果股份回购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上市公司应以总价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上述专户中

存放的全部股份，并于

１０

日内将专户中存放的全部股份予以注销；若黄平及沃本新材应进行股份补偿且该等

股份尚在黄平及沃本新材就本次非公开发行承诺的锁定期内， 则上市公司应于该等锁定期届满后

１０

日内完

成注销手续。

９．

如果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股份回购议案， 则上市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１０

个交易日内书面通

知黄平及沃本新材，黄平及沃本新材应在接到通知后

５

日内将等同于上述应回购数量的股份赠送给上市公司该次

股东大会股份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其他股东， 上市公司其他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份登记日上市公司扣除

相关方（黄平及沃本新材）持有的股份数后的股本数量的比例获赠股份。

（二）生效条件

１．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将于《资产置换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生效后生效。

２．

本次重组依法实施完毕。

六、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

露义务人尚未在未来与上市公司间进行重大交易的计划或其他安排。

七、本次权益变动取得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股份，自登记至其证券账户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之后

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除上述承诺外，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本次收购取得的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第四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本次重组首次作出决议前

６

个月至重组报告书公布之日的

期间（由于舜元地产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暂停上市，核查期为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前六个月）无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交易的决议；

５

、资产置换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查报告。

赣州红石矿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王晓滨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北省

股票简称

Ｓ＊ＳＴ

天发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７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赣州红石矿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江西赣州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

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 司发行的新 股

■

执行 法院 裁 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０

，

２７７．６５

万股 变动比例：

９．０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

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赣州红石矿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王晓滨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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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次收购前 本次收购后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黄平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７

，

８９３．８５ ４１．９８％

沃本新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

，

９３３．２７ ４．３２％

合计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２

，

８２７．１２ ４６．３１％

三、本次发行股份的情况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与舜元地产拟置出资产价

值之间的差额部分。

（一）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向特定对象即黄平、红石创投、包钢稀土、沃本新材、虔盛创投、宏腾投资、赵平华、伟创富通、黄建荣、王为发

行

Ａ

股股票。

（二）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相关议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上市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起被深交所暂停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以上市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４．４４５

元

／

股为基础， 考虑到拟与本次重组同步进行的股改过程中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因素

后，最终确定为

３．８０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股票发行期间，除

２０１２

年股改以外，舜元地产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按照相应比例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三）发行数量

舜元地产合计向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数量根据以下方式确定：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总股数

＝

（拟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

－

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

价格

本次拟注入资产、 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参考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评

估值确定，根据拟注入资产、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及发行价格计算，本次交易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８２

，

２２１．２０

万股，其中向黄平发行

４７

，

８９３．８５

万股，向红石创投发行

１０

，

２７７．６５

万股，向包钢稀土发行

７

，

６０５．４６

万股，向沃本新材

发行

４

，

９３３．２７

万股，向虔盛创投发行

３

，

６５０．６２

万股，向宏腾投资发行

２

，

４６６．６４

万股，向赵平华发行

１

，

９３２．２０

万股，向

伟创富通发行

１

，

６４４．４２

万股，向黄建荣发行

１

，

０６８．８８

万股，向王为发行

７４８．２１

万股。

（四）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根据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的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本次交易的全体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

股份，自登记至其证券账户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晨光稀土除黄平、沃本新材以外的其余八名股东承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股份，自登记至其证券账户并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作为认购舜元地产股份对价的资产情况

（一）拟认购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拟认购资产的基本情况如下图：

通过本次交易，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权将注入上市公司。

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大华审字【

２０１２

】

４８２３

号《审计报告》，拟注入资产近两年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所示：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３２３

，

３４７

，

５１１．８８ ２０２

，

９２５

，

４８５．８９ ３１

，

６８２

，

１７８．３５

应收票据

１９

，

７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６１

，

２９４

，

１５０．００ ２９

，

４１０

，

００１．３７

应收账款

１０１

，

３６９

，

８７６．２２ １４６

，

５８２

，

７０４．４７ ２２０

，

４６２

，

９９２．１０

预付款项

７１

，

７１０

，

２１７．４５ ７３

，

７５９

，

４８２．４８ １１１

，

０１０

，

５５２．０８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１４

，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应收款

６８

，

８５７

，

２７８．４５ ４４

，

２４３

，

４８５．５９ ５

，

８５３

，

７０２．６８

存货

１

，

３６７

，

９１２

，

６５２．３０ １

，

７８５

，

００６

，

００７．３０ ６３４

，

３０５

，

５１０．３１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９６７

，

７９９

，

５３６．３０ ２

，

３１３

，

８１１

，

３１５．７３ １

，

０３２

，

７２４

，

９３６．８９

非流动资产：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７

，

９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９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９９６

，

０００．００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８４

，

４９６

，

１５２．９７ １２７

，

１６３

，

０９１．０６ １０１

，

１６５

，

０６５．７６

在建工程

２９

，

６２９

，

３３２．６３ ３５

，

９３３

，

５２５．３５ ８

，

５７８

，

５８４．５４

固定资产清理

无形资产

３６

，

７４４

，

１８５．９１ ３８

，

６２７

，

６３２．３７ ２２

，

７３０

，

１２４．１８

开发支出

－ － －

商誉

１

，

８２３

，

３６１．０１ １

，

８２３

，

３６１．０１ １

，

８２３

，

３６１．０１

长期待摊费用

６３

，

４５５

，

３４１．５７ ６５

，

１２７

，

７４１．０１ ５２

，

３３７

，

９８３．１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６

，

２２１

，

４９４．０７ ２８

，

７０６

，

６１０．５５ ２

，

０５８

，

７８５．２５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５０

，

３６５

，

８６８．１６ ３０５

，

３７７

，

９６１．３５ １９６

，

６８９

，

９０３．９１

资产总计

２

，

２１８

，

１６５

，

４０４．４６ ２

，

６１９

，

１８９

，

２７７．０８ １

，

２２９

，

４１４

，

８４０．８０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３７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３９

，

８４６

，

３３９．２３ ３０６

，

５０２

，

５７２．８０

应付票据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５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６

，

６３２

，

０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５３２

，

５７４

，

６５０．６１ ８５６

，

１１１

，

５４３．８４ ２５８

，

２４４

，

９７７．２９

预收款项

１１５

，

０３８

，

６０１．１９ １２９

，

２４４

，

８７５．６６ １０５

，

０６４

，

１２６．０７

应付职工薪酬

２

，

３６１

，

３４４．０４ ３

，

３５０

，

９６４．１４ ５

，

０４４

，

３４８．８１

应交税费

８５

，

７５５

，

１７９．３５ １８２

，

２０６

，

６７７．８９ ３６

，

６６８

，

６９８．１５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１２

，

９５０

，

２８８．６０ １５

，

２２３

，

５０９．４０ ２２

，

４８３

，

７１６．１９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流动负债

２

，

４７９

，

４５９．０５ ５３７

，

８９３．５４ ３４５

，

５９１．１９

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２３２

，

１５９

，

５２２．８４ １

，

８３６

，

２７６

，

８０３．７０ ７６７

，

０６６

，

０３０．５０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１４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长期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６

，

６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４９

，

６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９５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１

，

３８１

，

７９４

，

５２２．８４ １

，

８４７

，

０２６

，

８０３．７０ ７８６

，

０１６

，

０３０．５０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股本）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３８

，

５９３

，

４７７．５３ ３８

，

５９３

，

４７７．５３ ３６

，

９５２

，

９７７．５３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２４

，

１０５

，

８９１．４８ １７

，

１４０

，

１７３．１２ ５

，

２３９

，

２４５．６４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４１１

，

０７１

，

８５７．３２ ３２６

，

６９１

，

３５３．２９ ５６

，

５９４

，

６１６．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３３

，

７７１

，

２２６．３３ ７４２

，

４２５

，

００３．９４ ４２６

，

７８６

，

８３９．４７

少数股东权益

２

，

５９９

，

６５５．２９ ２９

，

７３７

，

４６９．４４ １６

，

６１１

，

９７０．８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３６

，

３７０

，

８８１．６２ ７７２

，

１６２

，

４７３．３８ ４４３

，

３９８

，

８１０．３０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２

，

２１８

，

１６５

，

４０４．４６ ２

，

６１９

，

１８９

，

２７７．０８ １

，

２２９

，

４１４

，

８４０．８０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４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一、营业总收入

７２６

，

００６

，

１５０．４４ ４

，

５０４

，

５８４

，

０４０．６８ １

，

７７３

，

５５１

，

５３６．８０

其中：营业收入

７２６

，

００６

，

１５０．４４ ４

，

５０４

，

５８４

，

０４０．６８ １

，

７７３

，

５５１

，

５３６．８０

二、营业总成本

６２１

，

７２０

，

９８９．８５ ４

，

１３６

，

３９１

，

９４５．１２ １

，

６２３

，

７３１

，

５７０．０８

其中：营业成本

５１５

，

０７２

，

０２０．５０ ３

，

５１０

，

３１５

，

３２２．０４ １

，

４６８

，

１５３

，

１６１．４９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６

，

５８５

，

００８．２８ １８９

，

９２１

，

５０２．９６ ４４

，

７５６

，

２３９．７５

销售费用

２

，

２４２

，

７５７．５３ １３

，

１９０

，

１３５．９９ ６

，

３０７

，

９０６．１８

管理费用

２２

，

５６７

，

５７９．１４ ２１１

，

８８０

，

４６９．７１ ８３

，

７０６

，

３３５．８７

财务费用

１５

，

８１８

，

２４８．６４ ４０

，

２５２

，

２１８．６２ １８

，

１１６

，

７９４．１０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９

，

４３５

，

３７５．７６ １７０

，

８３２

，

２９５．８０ ２

，

６９１

，

１３２．６９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２

，

０９３

，

９３６．５３ ２

，

２８５

，

９５５．３２ ８０４

，

９５７．８８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汇兑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１０６

，

３７９

，

０９７．１２ ３７０

，

４７８

，

０５０．８８ １５０

，

６２４

，

９２４．６０

加：营业外收入

６４７

，

９７５．１４ １１

，

６９４

，

４７２．０９ １０

，

０８８

，

３６８．０５

减：营业外支出

３８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１３１

，

８２１．２９ １

，

２１５

，

７３１．９５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１

，

２００

，

７８１．６０ ５２８

，

５１９．２４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１０６

，

９８９

，

０７２．２６ ３８０

，

０４０

，

７０１．６８ １５９

，

４９７

，

５６０．７０

减：所得税费用

１６

，

１８６

，

９３８．３５ ５７

，

４１７

，

５３８．６０ ３０

，

０９３

，

５１４．９２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９０

，

８０２

，

１３３．９１ ３２２

，

６２３

，

１６３．０８ １２９

，

４０４

，

０４５．７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９１

，

３４６

，

２２２．３９ ３１３

，

９９７

，

６６４．４７ １１４

，

１３７

，

９６５．５９

少数股东损益

－５４４

，

０８８．４８ ８

，

６２５

，

４９８．６１ １５

，

２６６

，

０８０．１９

（二）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权

１

、晨光稀土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犹县黄埠镇仙人陂电厂内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７２４２１００００６１８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６０７２４７２３９３２９９５

法定代表人： 黄平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７－８３８４１８０

联系传真：

０７９７－８３８４１８１

经营范围：

稀土产品冶炼（凭矿产品加工资格证经营，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稀土金属、稀土合金、稀土氧化物、

稀土化合物销售（凭矿产品经营资格证经营，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止）；

一般经营项目：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 （从事以上经营项目国家法律法规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２

、晨光稀土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晨光稀土的股权结构

３

、最近三年业务发展情况

３

、晨光稀土业务具体情况

晨光稀土业务为稀土氧化物的分离、稀土金属（含稀土合金）的冶炼加工；高性能磁性材料、永磁高效节能电

机的研发制造和销售；钕铁硼废料的综合回收利用等，且已形成国内规模较大、工艺技术领先的稀土氧化物、稀土

金属（含稀土合金）生产能力，并依托多年成熟运作的钕铁硼废料回收技术，构建了稀土资源综合利用的业务模

式；晨光稀土主要产品包括稀土金属（含稀土合金）、稀土氧化物产品、高性能磁性材料、永磁高效节能电机。

晨光稀土拥有近

１

，

５００

平米的分析室，配备有

ＩＣＰ

、激光粒度仪、比表面仪、费氏粒度仪、原子吸收光谱仪、红外

碳硫仪、氧氮测定仪、紫外分光光度计、自动电位滴定仪、材料光学显微系统等先进检测仪器，与国内著名高校以

及国外知名研发机构共同研发了多项行业专利技术。晨光稀土现有员工

１

，

０００

余人，拥有近

４００

名大中专以上专业

技术及管理人员。 公司注重管理提升，聘请国内知名管理咨询公司进行系统化的管理体系建设和优化，致力打造

一支团结、敬业、精干、高效率的管理团队，人均产值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４

、最近两年一期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大华审字【

２０１２

】

４８２３

号《审计报告》，晨光稀土最近两年一期合并报表主要会计数据

及财务指标如下所示：

（

１

）资产负债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４６

，

５１０．９１ ２２１

，

８１６．５４ ２６１

，

９１８．９３ １２２

，

９４１．４８

总负债

１５５

，

３９５．３３ １３８

，

１７９．４５ １８４

，

７０２．６８ ７８

，

６０１．６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９０

，

７８６．１０ ８３

，

３７７．１２ ７４

，

２４２．５０ ４２

，

６７８．６８

注：上述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份财务数据为未经审计数。

（

２

）收入利润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４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２３

，

５８４．２５ ７２

，

６００．６２ ４５０

，

４５８．４０ １７７

，

３５５．１５

营业利润

１７

，

６１８．６５ １０

，

６３７．９１ ３７

，

０４７．８１ １５

，

０６２．４９

利润总额

１７

，

６５５．６３ １０

，

６９８．９１ ３８

，

００４．０７ １５

，

９４９．７６

所得税

２

，

７１９．５９ １

，

６１８．６９ ５

，

７４１．７５ ３

，

００９．３５

净利润

１４

，

９４５．１０ ９

，

０８０．２１ ３２

，

２６２．３２ １２

，

９４０．４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１４

，

８３５．３２ ９

，

１３４．６２ ３１

，

３９９．７７ １１

，

４１３．８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ｎ／ａ ８

，

８５３．５１ ３９

，

２５２．０９ １０

，

６５９．８３

注：上述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份财务数据为未经审计数。

（

３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４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

资产负债率

６３．０３％ ６２．２９％ ７０．５２％ ６３．９３％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７．９８％ １１．５９％ ５３．７９％ ４４．１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７．９８％ １１．２３％ ６７．２４％ ４１．２２％

注：上述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份财务数据为未经审计数。

（三）下属控股子公司

１

、全南新资源

９９％

股权

（

１

）全南新资源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全南县含江路

１０６

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２

，

０４１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７２９２１０００００７８

法定代表人： 黄平

经营范围： 稀土系列产品、稀土化工原料（许可经营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需凭批准文件、证件经营）。

（

２

）全南新资源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全南新资源的股权结构为：

（

３

）全南新资源业务具体情况

全南新资源是一家从事稀土分离、高纯制取、科研开发及深加工为一体的稀土加工企业。 现年稀土分离能力

达

３

，

０００

吨。成为江西赣南地区最大的稀土分离企业之一。在技术上，自主开发与引入外部先进技术相结合，消化、

吸收、再创新，走出了一条技术创新的发展之路，如今全南新资源拥有两项国家专利技术，于

２０１０

年获得“高新技

术企业”认证。经过不懈努力，全南新资源正一步步迈向辉煌，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被江西省人民政府评为“优秀非

公有制企业”，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被赣州市人民政府评为“百强优秀非公有制企业”，

２００９

年被赣州市人民政府授

予“突出贡献奖”，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被全南县人民政府评为“环境保护先进企业”，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被全南县

人民政府评为“安全生产先进企业”。

（

４

）全南新资源近两年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７１

，

４３５．５０ ８６

，

１６６．４１ ８５

，

２３２．６２ ３５

，

６０８．９９

负债总额

４１

，

０２４．６１ ６０

，

１６９．８６ ６３

，

２６２．２８ ３１

，

３８８．０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３０

，

４１０．８８ ２５

，

９９６．５５ ２１

，

９７０．３４ ４

，

２２０．９７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４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７

，

７８５．３１ １５

，

７１６．２７ １４８

，

２５４．７０ ３７

，

２８２．４９

营业利润

９

，

８７４．７８ ４

，

６８３．２０ ２０

，

７０８．２４ ４

，

３９２．８３

利润总额

９

，

９３０．５３ ４

，

７３７．２０ ２０

，

９１１．５５ ４

，

４９４．７４

所得税

１

，

４８９．９８ ７１０．９９ ３

，

１６２．１９ ６８４．３６

净利润

８

，

４４０．５５ ４

，

０２６．２１ １７

，

７４９．３６ ３

，

８１０．３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８

，

４４０．５５ ４

，

０２６．２１ １７

，

７４９．３６ ３

，

８１０．３８

注：上述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份财务数据为未经审计数。

２

、步莱铽

１００％

股权

（

１

）步莱铽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

住所： 赣州市赣县红金工业园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７２１２１０００１８７６

法定代表人： 黄平

经营范围：

钕铁硼废料加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钕铁硼废料及其加工后的产品（不得经营混合氧化稀

土、钨、锡、锑、萤石、重晶石、金、银、盐及放射性矿产品）销售（许可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

（

２

）步莱铽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步莱铽的股权结构为：

（

３

）步莱铽业务具体情况

步莱铽生产工艺先进、设备精良、质量体系完善，采用自动化萃取技术、理化试验、先进检测等手段，专业从事

钕铁硼废料的综合回收利用加工，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氧化镨钕、氟化镨钕、氧化镝、氧化铽等产品。 目前步莱铽

投资

１．５

个亿在赣州水西有色冶金基地征地

８０

亩，现已开始规划建设，预计于

２０１２

年底前完成异地搬迁，届时生产

能力将达到钕铁硼废料

５

，

０００

吨和荧光粉

１

，

０００

吨的年回收能力，使资源循环利用与绿色环保相结合，力争成为全

国示范工厂。

（

４

）步莱铽近两年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３

，

０４６．６９ ３５

，

７３２．２８ ２９

，

８１２．４３ １２

，

２６８．９７

负债总额

４８

，

７８８．６４ ３１

，

６７２．４１ ２８

，

６５３．２２ １１

，

６１０．１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４

，

２５８．０５ ４

，

０５９．８７ １

，

１５９．２１ ６５８．８１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４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６

，

４５２．６５ １２

，

４６０．９７ １９

，

０８４．４５ ８

，

５７５．８６

营业利润

２６５．９８ ２．８５ ６６８．２１ ６４１．７５

利润总额

２６４．４１ １．２８ ６６０．２０ ６４１．３３

所得税

６５．５７ ０．６２ １５９．８１ １６１．０３

净利润

１９８．８４ ０．６７ ５００．４０ ４８０．３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１９８．８４ ０．６７ ５００．４０ ４８０．３０

注：上述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份财务数据为未经审计数。

３

、奥利斯特

１００％

股权

（

１

）奥利斯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赣州奥利斯特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住所： 赣县红金工业园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５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７２１１１００００５５９

法定代表人： 黄平

经营范围：

钕铁硼、钴碴、铜碴分离后的单一稀土产品（不得经营混合氧化稀土、钨、锡、锑、萤石、重晶石、金、银、

盐及放射性矿产品）销售。 （许可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１

日止）

（

２

）奥利斯特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奥利斯特的股权结构为：

（

３

）奥利斯特业务具体情况

奥利斯特原先从事稀土废料的回收，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依据晨光稀土的经营方针， 奥利斯特的业务转型为单一稀土

氧化物的销售，收入规模和利润规模较小。

（

４

）奥利斯特近两年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６７．１０ ６６４．９７ ３

，

４２１．５２ １

，

５３７．８９

负债总额

－７．３１ ６０１．６７ ３

，

１７９．２９ １

，

２１０．６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７４．４１ ６３．３０ ２４２．２３ ３２７．２７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４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３

，

２６７．２８ ３

，

２６７．２８ １０

，

２９２．９８ ８

，

５６３．９６

营业利润

－１６３．７３ －１７４．８４ －５２５．７６ －２３５．３０

利润总额

－１６３．７３ －１７４．８４ －６４．８７ ３１２．２６

所得税

４．０８ ４．０８ ２０．１７ ７８．１９

净利润

－１６７．８１ －１７８．９２ －８５．０４ ２３４．０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１６７．８１ －１７８．９２ －８５．０４ ２３４．０７

注：上述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份财务数据为未经审计数。

４

、格瑞特

１００％

股权

（

１

）格瑞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赣州格瑞特永磁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赣州开发区工业四路以西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７０３１１００００５６０

法定代表人： 黄平

经营范围：

高性能磁性材料、永磁高效节能电机的研究、制造、销售（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２

）格瑞特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格瑞特的股权结构为：

（

３

）格瑞特业务具体情况

格瑞特专业致力于高性能磁性材料、永磁高效节能电机的研发、制造，拥有国内一流的真空速凝炉、氢破碎设

备、气流磨、真空烧结炉和自动成型机等设备，

２０１１

年底建成了

１

条高性能永磁钢生产线，同时拟建成

３

条永磁高效

节能电机生产线，达到

１

，

５００

吨

／

年高性能永磁钢和

１

，

０００

台

／

年永磁高效节能电机的生产能力，目前处于建设阶段。

（

４

）格瑞特近两年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７

，

３１５．４５ ７

，

１４３．７１ ４

，

１１２．１２ １

，

４３３．００

负债总额

４

，

４２０．８０ ４

，

２２１．６１ ３

，

１５３．７８ ４５９．５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２

，

８９４．６５ ２

，

９２２．１０ ９５８．３５ ９７３．４５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４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２．８２ － ６

，

０００．５４ －

营业利润

－７５．４１ －４７．９７ －２７．２７ －２８．１９

利润总额

－７５．４１ －４７．９７ －２７．２７ －２８．１９

所得税

－１１．７２ －１１．７３ －１２．１６ －１．６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６３．６９ －３６．２５ －１５．１０ －２６．５５

注：上述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份财务数据为未经审计数。

五、本次收购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舜元地产与晨光稀土全体股东签订了《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资产置换协议》和《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与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之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舜元地产与黄平以及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签订了《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

（一）资产置换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为舜元地产拥有的除货币资金

５

，

５１７

，

３７４．８２

元以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包括或有负

债）。

本次交易用于置换的拟注入资产包括晨光稀土全体股东持有的与拟置出资产等值的晨光稀土相应的股份。

拟置出资产和拟注入资产的具体明细以资产评估报告为准。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舜元地产以拟置出资产与晨光稀土全体股东持有的拟注入资产中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拟置出资产由黄平

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承接；与资产置换同时，舜元地产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晨光稀土全体股

东持有的晨光稀土剩余股份。

３

、损益归属期间的损益归属

除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发生的成本支出或应承担的税费外， 拟置出资产在损益归属期间运营所产生的盈

利或亏损及任何原因造成的权益变动均由黄平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享有或承担。

除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发生的成本支出或应承担的税费外， 晨光稀土在损益归属期间运营所产生的盈利

由舜元地产享有， 运营所产生的亏损由晨光稀土全体股东按其对晨光稀土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补偿。 双方约

定，在损益归属期间对晨光稀土不实施分红。

双方认可前述损益归属期间的损益及数额应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确认。

４

、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以沪东洲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６６１８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舜元地产评估报

告”）所确定的舜元地产全部资产和负债的评估值扣除货币现金

５

，

５１７

，

３７４．８２

元后的价格为准。

用于置换的拟注入资产为晨光稀土一定比例的股份， 该比例以舜元地产评估报告和沪东洲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

第

０４９４２３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拟注入资产评估报告”）为基础，按以下计算公式确定：

比例

＝

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

÷

拟注入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拟注入资产评估值

× １００％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６６１８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舜元地产全部资产和负债截至基

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２２

，

１１１．１７

万元，扣除货币资金

５

，

５１７

，

３７４．８２

元后，拟置出资产的价值为

２１

，

５５９．４３

万元。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４９４２３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拟注入资产截至基准日的评估值

为

３３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据此，双方同意并确认拟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３３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据此计算，在本次资产置换

中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应向上市公司置入晨光稀土

６．４５％

的股份。

５

、人员安排

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与拟置出资产相关、并与舜元地产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将由黄平或其指定的第三

方接收，具体范围由舜元地产与黄平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协商确定。

与用于置换的拟注入资产相关的晨光稀土的人员现有劳动关系主体不因本次交易而发生变化（根据法律、法

规及舜元地产和晨光稀土的相关规定进行的相应调整除外）。

６

、交割及对价支付

（

１

）双方应在《资产置换协议》生效后立即着手办理相关资产的交割手续，具体包括：

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从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名下过户到舜元地产名下的全部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舜元地产向黄平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交付拟置出资产；

舜元地产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登记手续， 将非公开发

行的股份登记至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名下。

（

２

）在交割时，双方应办理如下文件资料的移交手续：

拟置出资产正常经营所需的或与拟置出资产有关的财务会计记录、运营数据、技术资料等文件；

与拟置出资产有关的舜元地产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和协议文本；

（

３

）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应妥善保管舜元地产移交给晨光稀土全体股东的文件资料，对该等资料舜元地产有权

查询、复制。

（

４

）双方应在交割日签署交割确认函，确认交割的具体事项。

（

５

）拟置出资产、用于置换的拟注入资产应被视为在交割日交付（无论拟置出资产应当办理的过户手续或用

于置换的拟注入资产应当办理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何时完成）。

上市公司享有用于置换的拟注入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承担用于置换的拟注入资产的风险及其

相关的一切责任和义务；

黄平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享有拟置出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承担拟置出资产的风险及其相关的一

切责任和义务。 若因拟置出资产中的相关负债无法置出或交割日后出现基于上市公司交割日前的行为而导致的

或有负债，最终使上市公司承担了任何责任和义务，资产承接方将以现金方式对上市公司予以全额补偿。

（

６

）如拟置出资产、用于置换的拟注入资产的任何资产、权益或负债交割应取得或完成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或

第三方的批准、同意、许可、确认、豁免、过户或变更登记手续，双方应尽快取得或完成该等手续。 如该等手续在交

割日未能完成的：

上市公司应代表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并为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利益继续持有拟置出资产及其权益和负债， 直至

该等资产及其权益和负债可以按照《资产置换协议》的规定合法有效、完全地转移给黄平或其指定的第三方；

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应代表上市公司并为上市公司利益继续持有用于置换的拟注入资产及其相关权益， 直至

该等权益可以按照《资产置换协议》的规定合法有效、完全地转移给上市公司。

（

７

）自交割日起，上市公司拥有或有权使用的、与拟置出资产有关的知识产权随拟置出资产同时转让给黄平

或其指定的第三方。

（

８

）上市公司应协助黄平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办理与拟置出资产有关的政府主管部门授予的权利证书、许可证

等文件的变更手续（如涉及）。

７

、生效条件

《资产置换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

１

） 舜元地产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且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２

）红石创投、包钢稀土、沃本新材、虔盛创投、宏腾投资、伟创富通依据其各自章程规定履行完全部为签署本

协议而需履行的内部决策批准程序；

（

３

）舜元地产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增持舜元

地产股份而需要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交易标的

晨光稀土全体股东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晨光稀土股份。 前述股份为晨光稀土

１００％

的股份扣除晨

光稀土全体股东在资产置换中用于置换的晨光稀土股份外的剩余股份。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舜元地产以拟置出资产与晨光稀土全体股东持有的拟注入资产进行置换， 拟置出资产由黄平或其指定的第

三方承接；与资产置换同时，舜元地产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晨光稀土剩余股份。

３

、损益归属期间的损益归属

除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发生的成本支出或应承担的税费外， 晨光稀土在损益归属期间运营所产生的盈利

由上市公司享有， 运营所产生的亏损由晨光稀土全体股东按其对晨光稀土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补偿。 双方约

定，在损益归属期间对晨光稀土不实施分红。

双方认可前述损益归属期间的损益及数额应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确认。

４

、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关于拟注入资产评估报告和舜元地产评

估报告为依据，以拟注入资产评估值与舜元地产评估值扣除母公司货币资金

５

，

５１７

，

３７４．８２

元的差额为准。

上市公司应按以下方式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发行股份以支付对价：

（

１

）上市公司将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合计约

８２

，

２２１．２０

万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２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相关议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舜元地产股票自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起被交易所暂停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以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

４．４４５

元

／

股为基础， 考虑到拟与本次重组同步进行的股改过程中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因素后，最

终确定为

３．８０

元

／

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的过渡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的股份的价格和数量将按照深交所的有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

３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方式为：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

交易价格

÷ ３．８０

元

／

股

如按照上述公式计算后所能换取的上市公司股份数不为整数时， 则对于不足一股的余股按照四舍五入的原

则取整处理。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４９４２３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拟注入资产截至基准日的评估值

为

３３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作为认购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对价的交易标的价值为

３１２

，

４４０．５７

万元。 据此，交易双

方同意并确认交易标的的收购价格为

３１２

，

４４０．５７

万元。

根据上述约定的计算方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３．８０

元

／

股，则上市公司本次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发

行的总股份数量为

８２

，

２２１．２０

万股，其中向黄平发行

４７

，

８９３．８５

万股，向红石创投发行

１０

，

２７７．６５

万股，向包钢稀土发

行

７

，

６０５．４６

万股，向沃本新材发行

４

，

９３３．２７

万股，向虔盛创投发行

３

，

６５０．６２

万股，向宏腾投资发行

２

，

４６６．６４

万股，向

赵平华发行

１

，

９３２．２０

万股，向伟创富通发行

１

，

６４４．４２

万股，向黄建荣发行

１

，

０６８．８８

万股，向王为发行

７４８．２１

万股。

５

、生效条件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

１

） 舜元地产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且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２

）红石创投、包钢稀土、沃本新材、虔盛创投、宏腾投资、伟创富通依据其各自章程规定履行完全部为签署本

协议而需履行的内部决策批准程序；

（

３

）舜元地产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增持舜元

地产股份而需要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盈利预测及补偿方案及实施

（

１

）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确认并承诺，晨光稀土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度合并报表口径下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测数（以下简称“净利润预测数”或“预测净利润数”）分别为：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

３０

，

３９０．２８ ３８

，

９７０．４６ ４２

，

６４１．８３

（

２

）双方同意由注册会计师分别于三个会计年度内任一会计年度结束后对晨光稀土实际净利润数予以核算，

并将晨光稀土实际净利润数与上述表格中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承诺的对应会计年度净利润预测数的差

额予以审核，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

３

）若经注册会计师审核确认，晨光稀土在三个会计年度内任一会计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即合并报表口径

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未能达到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承

诺的对应会计年度净利润预测数，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将以股份方式对舜元地产进行补偿，具体补偿的

计算方式如下：

每年补偿股份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份总数

÷

预测年度内净利润预测数总额

－

已补偿股份数量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上述补偿实施日，若上市公司以转增或送股的方式进行分配的，其补偿的

股份数量应调整为：上式中计算的补偿股份数

×

（

１＋

转增或送股比例）。

（

４

）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各自需补偿的股份数量按其对应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比例

分担确定，具体计算公式为：

黄平每年补偿股份数

＝

黄平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

／

（黄平及沃本新材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份数量）

×

应补偿股份数；

沃本新材每年补偿股份数

＝

沃本新材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

／

（黄平及沃本新材认购的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份数量）

×

应补偿股份数；

（

５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若出现上述第

３

项规定的情形，上市公司应召开董事会会议，计算相关方应补

偿的股份数量，在董事会决议日后

３

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方持有的该等数量股票划转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

股票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进行锁定，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在逐年补偿

的情况下，如依据上述计算方式计算出来的某一年结果为负数或零，当年补偿股份数按零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

不冲回。

（

６

）黄平承诺并确认，如果黄平及沃本新材届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足以完全履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项下的补偿义务的，则不足部分由黄平以现金从二级市场上购买上市公司相应的股份予以补偿，黄平及沃本新材

补偿股份数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晨光稀土全体股东认购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总数 （包括转增或送股的

股份）为上限。

（

７

）在三个会计年度届满，经确定应补偿股份数量并完成锁定手续后，上市公司应在两个月内就锁定股份的

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相关议案（以下简称“股份回购议案”）召开股东大会。

（

８

）如果股份回购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上市公司应以总价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上述专户中存放

的全部股份，并于

１０

日内将专户中存放的全部股份予以注销；若黄平及沃本新材应进行股份补偿且该等股份尚在

黄平及沃本新材就本次非公开发行承诺的锁定期内，则上市公司应于该等锁定期届满后

１０

日内完成注销手续。

（

９

）如果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股份回购议案，则上市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１０

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

黄平及沃本新材，黄平及沃本新材应在接到通知后

５

日内将等同于上述应回购数量的股份赠送给上市公司该次股

东大会股份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其他股东， 上市公司其他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份登记日上市公司扣除相

关方（黄平及沃本新材）持有的股份数后的股本数量的比例获赠股份。

２

、生效条件

（

１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将于《资产置换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生效后生效。

（

２

）本次重组依法实施完毕。

收购人：

黄平

赣州沃本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黄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附表

收购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北省

股票简称

Ｓ＊ＳＴ

天发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７０

收购人名称 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 收购人注册地 江西省赣州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对境内、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收购人是否拥有境内、外两

个以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

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收购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５２

，

８２７．１２

万股 变动比例

４６．３１％

备注：该持股数量与比例为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数量与比例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

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

同业竞争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收购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

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收购办法》第

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基本情况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

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

需取得批准及

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声

明放弃行使相

关股份的表决

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 收购人包括投资者及一致行动人。 收购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

报送收购报告书。

收购人：

黄平

赣州沃本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黄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9

2012

年

10

月

13

日 星期六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